


委  託  書 

本人委託受託人出席 115 年 06 月 14 日(星期日)於臺北市北投區永

明區民活動中心 9 樓教室(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115 號 9 樓)召開

之「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三小段 593 地號等 2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

新會」115 年度第 2 次會員大會，並全權授權其代表本人行使發言、議

決投票等會員權利，特立本書為據。 

(※受託人請攜帶自身之國民身分證與會，以利核對) 
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 

 

 

受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